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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教职员工校方责任保险附加扩展 24 小时意

外事故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在投保《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教职员工校方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可以投保本附加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

险条款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

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主险的承保时间范围扩展至保险期间内全天 24小时。被保险人的

教职员工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医疗费用赔偿责

任，保险人在保险单列明的限额内负责赔偿。 

除外责任 

第三条  除主险除外责任以外，因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的教

职员工人身伤害的，保险人也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二）因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

谋杀； 

（三）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妊娠、疾病（猝死、中暑除外），以及因上述

原因接受医疗、诊疗； 

（四）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 

（五）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六）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犯罪或拒捕； 

（七）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

动。 

释义 

【高风险运动】指潜水、跳伞、热气球运动、滑翔机、滑翔翼、滑翔伞、

动力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

等高风险运动。 

潜水：指以辅助呼吸器材在江、河、湖、海、水库、运河等水域进行的水

下运动，但穿着救生衣在水面进行的浮潜活动除外。 



 2 / 2 
 

热气球运动：指乘热气球升空飞行的体育活动。 

攀岩活动：以攀登悬崖、楼宇外墙、人造悬崖、冰崖、冰山等运动。 

探险活动：指明知在某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有失去生命或使身体受到伤害

的危险，而故意使自己置身其中的行为。如江河漂流、非固定路线徒步、徒步

穿越沙漠或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等活动。 

武术比赛：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对抗性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散打、拳击

等各种拳术及各种使用器械的对抗性比赛。 

特技：指从事马术、杂技、驯兽等特殊技能。 


